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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哪些行為可能構成強制罪？
	一、生活上常見成立刑法第304條第1項[1]強制罪的行為，包含：
	（一）A與B爭吵不休，A一氣之下以手圈住B的脖子，強拉B到辦公室理論[2]。
	（二）A與B時常因為房屋的租金問題產生糾紛。某日A因不滿對方，便攜帶鎖鏈將租給B的房屋大門上鎖，導致B無法從屋內自行離開[3]。
	（三）A與B在駕駛中產生行車糾紛，A將車停置於B車前方並下車理論，並試圖打開車門以及拍打車窗阻止其離去[4]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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